
责 任 状
课题组长作为大型仪器开放使用的申请人，有责任保证其课题组操作人员遵守下列规定：

（1） 操作人员的独立工作权限，仅限于所受培训范围。操作人员不得越权使用未经授权的功能，也不能使用未经培训的其他仪器。但是课题组有权向所级中心提出和机组人员共同开发大型仪器的特殊使用功能，包括软件、硬件和附件。

（2） 操作人员工作时，要特别注意实验室的安全，不能带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实验室，也不能擅自让他人操作仪器和随便动用其他物品。离开实验室时，要认真检查水、电、气、门窗等，以确保实验室的安全。

（3） 操作人员工作时，应当仔细记录仪器的工作状态，特别是在出现故障时，要真实和准确的记录有关现象。如果有需要，要及时与有关机组人员取得联系。故障原因由有关人员进行排查。如果发生因操作失误导致仪器损害，并且经仲裁确定，所需维修费用由有关课题组全部承担。

（4） 严禁操作人员在开放时间内进行常规测试以及代他人测试样品。一经发现，该操作人员的使用资格将被永久取消，操作人员所属课题组的使用资格将被取消一年，同时按照常规测试样品收费标准累积数量及全部机时计算进行赔偿。
（5） 严禁操作人员私自配制实验室钥匙。一经发现，永久取消该课题组开放使用该仪器的资格。

所级中心作为大型仪器开放使用的管理部门，有责任保证其机组人员履行和遵守下列规定：

（1） 向全所公布开放使用仪器清单。

（2） 机组人员要耐心对操作人员在仪器的工作原理、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培训，使其具备独立操作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该仪器从事一般和特殊要求的研究工作。
（3） 机组人员对操作人员在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仪器的工作原理、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实验室安全条例、紧急情况时的处理方法等，以确保操作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考核合格后发给《仪器操作上岗证》。
（4） 仪器使用前后，机组人员必须与操作人员一道履行仪器交接程序。包括与机组人员一起检查仪器的运行状态、主要技术指标、有关附件的完好程度等，并且在相关的表格上签字确认。
（5） 仪器出现故障时，机组人员有责任与操作人员一道排除故障，排查故障责任。非操作失误产生的仪器损害，维修费用由所级中心承担。

所级中心与课题组在仪器使用过程中出现双方责任不能确认情况时，需报请技术委员会仲裁解决。
课题负责人：                             201  年   月    日
所级中心负责人：                         201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会负责人：                       20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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